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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应院教发〔2022〕48号 

 
关于 2022-2023 学年第一学期 

重修、补修选课通知 
 

各系部： 

根据学院的教学安排和要求，请各系部认真负责安排本

系各年级学生的重修、补修工作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 一、重修要求。本学期申请重修的学生先填写《重修选

课申请表》，任课教师同意并签字后再进行网上重修选课（重

修申请表和网上选课内容必须一致）。没有填写重修申请表

或没有进行网上重修选课的学生期末不予安排本门课程考

试。 

 二、补修要求。本学期申请补修的学生先填写《补修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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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表》（附件 3），任课教师同意并签字后，带签字的申请

表到教务处选课。 

 三、重修、补修选课时间：2022 年 7 月 18 日—2022 年

7 月 28 日。请各系部于开学第三周前将重修申请表以及重修

名单（附件 1）统一归档。 

  四、注意事项 

  1.重修选课时要填写重修申请表交任课老师签字同意

后方可在教务系统选课。 

    2.学生务必上网登录教务管理系统进行重修选课，否则

视为本学期未重修本门课程，无法参加期末考试。 

  3.选课采取可选可退原则（在选课时间内选错，可以删

除并重选）。 

4.学生严格按照重修选课流程（附件 1）执行，并需要

填写附件 2 交至所在系教务办和任课老师存档。 

    5.学生根据重修课程所在班级的课序号进行选课，如选

错课序号，任课教师的教学记录表中无该生信息，无法录入

成绩。 

  6.本学期选课网址：http://39.153.170.82:46110，下

学期开学补退选课，在校园网范围内登录 http:// 

172.16.11.161 进行补退选。 

    7.完成网上重修选课后，进行注销。若登陆失败，需关

闭所有浏览器，重新打开即可。 

 

附件 1.重修选课流程 

http://39.153.170.82:46110/
http://39.153.170.82:4611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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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2.重修选课申请表 

3.补休选课申请表 

 

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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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重修选课流程： 

1.打开教务系统学生登录网站，然后输入学号，密码，验证码进行登录 

 
2.点开选课管理主菜单后选择下面的子菜单选课管理 

 
3.找到选课菜单 

 
4.进入【选课】菜单可以看到学生培养方案 ，选择相应培养方案可进行相应的

选课操作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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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选课（选择方案选课，自由选课，重修选课即可选择下学期要选择的课程，

重修选课即往届不及格的课程，做了课程替代的课程要按照替代后的课程选择

重修课程）选择课程后点击右侧的提交按钮，等待选课结果 

 
6.选课完成后，进入【选课结果】页面，可查看到学生已选课的相关信息。 

 
7.进入【退课】页面，学生可对已选择的课程进行删除操作。 

 
8.选课失败可查询已退课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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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          重修选课申请表 
姓名  所在系  

学号  年级  专业  

学年学期  联系电话  

需要重修课

程 

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承担单位 

    

该课程是否已

上网选课 

 与本人本学期

课程是否冲突 

 

申 

请 

理 

由 

学生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任课教师 

意见 

任课教师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课程承 

担单位 

意见 
系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

 
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由学生所在系存档，另外一份由学生交任课教师存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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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课程补修申请表 

补修学年学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第    学期 

学号  姓名  所在系  

专业年级  班级  申请时间  

申请理由（个人详细申请附后）：休学复学（  ）转专业（  ）转学（  ）参军复学（  ） 赴合作院校交流

（  ）其他（  ） 

 

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号 
补修课程代

码 

补修课程名

称 
学分 跟读班级（课序号） 任课教师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学生所

在系 

意 见 

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务处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公章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1.申请人应如实完整填写以上各项内容，补修课程名称与课程代码务必填写正确； 

2.专业课程补修由学生所在系安排跟读班级，公共课程补修由开课单位协调安排跟读班

级； 

3.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所在系、教务处、开课单位、学生本人各留一份。 


